附件1-1
张家港市社会救助年审家庭情况申报确认表

户主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救助类别               

	家庭人员及经济状况
	项  目
	家庭填写
	核实结果

	
	家庭人口
	
	

	
	拥有汽车数量
	
	

	
	房产数量（因拆迁）
	
	

	
	房产数量（非因拆迁）
	
	

	
	金融资产
（存款、理财、保险、股票等）
	
	

	
	企业认缴出资额（股份）
	
	

	
	其   他
	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
	姓名
	月基本收入（元）
	月赡、抚养费收入（元）
	是否大病
	残疾情况
	家庭月总收入（元）
	核实结果

	
	成员一
	
	
	
	
	
	
	

	
	成员二
	
	
	
	
	
	
	

	
	成员三
	
	
	
	
	
	
	

	
	成员四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声明：本人代表家庭成员承诺，提供数据和材料真实，如有不实，愿放弃救助权利。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区镇、

街道

民政

确认

意见
	经办人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“核实结果”由区镇、街道民政工作人员经核实后填写，主要是填写救助
家庭填报数据的真实性或核实后的不同数据。

2.办理意见按《张家港市社会救助对象年审规程（修订）》第12条规定填写相应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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